附件1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及免试条件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78884019]凡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10号），原人事部、原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发[2001]86号）和原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规定报考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一）参加2个科目（考全科）考试条件
1.参加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宣传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热爱出版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2.报名参加出版专业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第1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2）在2001年8月7日前，已受聘担任技术设计员或三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
3.报名参加出版专业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第1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5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4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2年。
（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1年。
（5）取得博士学位。
（6）在2001年8月7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满4年。
（7）在2001年8月7日前，受聘担任非出版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1年。
（二）参加1个科目（免1科）考试条件
在2001年8月7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出版专业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只参加相应级别“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一个科目的考试。
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的学历。有关工作年限的要求，是指取得正规学历前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时间的总和。工作年限计算时间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31日。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加申请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1.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违犯出版法规受到严厉惩处。
3.有刑事犯罪记录。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专业技术资格，由发证机关收回其职业资格证书，２年内不得再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
1.伪造学历和出版专业工作资历证明。
2.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
3.国务院新闻出版和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